先进党支部评选条件

1、积极宣传、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各项决议、决定，紧紧围绕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和本单位的中心任务创造性地开展党的工作，团结带领党员和群众共同奋斗，出色完成本单位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任务，创造一流的业绩，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北京市委和学校党委提出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文件以及加强党支部工作创新指导意见文件要求，坚持党内生活的各项制度，有针对性地开展经常性的党员教育工作，积极探索符合时代特点的教育管理内容和工作方式，营造积极进取的良好氛围，严格党员管理。

3、拓展党支部和党员联系群众的途径，丰富党员服务群众的内容，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政团结协作、注重发扬党内民主，畅通群众意愿表达的渠道，公道正派，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服务师生员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积极化解矛盾，凝聚力量，得到党员和群众的拥护。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组织生活健全规范，努力开展党支部工作创新，有创新支部活动项目，形成特色，效果好。
4、积极慎重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工作有计划、有检查，程序严谨，手续完备，注重加强教育培养，保证新党员质量。
5、团结和带领党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勇挑重担，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充分展示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